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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他人伪造、变造或者隐匿、故意销毁会计资料行为应承担

的行政责任有哪些？ [答案]: 授意、指使、强令他人伪造、变

造或者隐匿、故意销毁会计资料行为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，

对有上述违法行为，情节较轻，社会危害不大，"不构成犯罪

的，应当按照《会计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罚: (1)罚款。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可以视违法行为的情节轻重，对违法行

为人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(2)行政处分。对授

意、指使、强令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、变造

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，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、故

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

的国家工作人员，还应当， 319. 伪造、变造会计凭证、会计

账薄，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特征有哪些？ [答案]: 伪

造、变造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，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

为特征如下： 伪造会计凭证的行为，是指以虚假的经济业务

或者资金往来为前提，编造虚假的会计凭证的行为； 变造会

计凭证的行为，是指采取涂改、挖补以及其他方法改变会计

凭证真实内容的行为； 伪造会计账簿的行为，是指违反 《会

计法》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，根据伪造或者变造的虚

假会计凭证填制会计账簿，或者不按要求登记账簿，或者对

内对外采用不同的确认标准、计量方法等手段编造虚假的会

计账簿的行为； 变造会计账簿的行为，， 320. 会计工作交接

时，对于会计工作移交点收的具体要求有哪些？ [答案]: 在规



定的期限内，全部向接管人员移交清楚。接管人员应认真按

照移交清册逐项点收。具体要求是： (1)现金要根据会计账簿

记录余额进行当面点交，不得短缺，接替人员发现不一致或

“白条抵库”现象时，移交人员在规定期限内负责查清处理

。 (2)有价证券的数量要与会计账簿记录一致，有价证券面额

与发行价不一致时，按照会计账簿余额交接。 (3)会计凭证、

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完整无缺，不

得遗漏。如有短缺，必须查清原因，并在移交清册中加以说

明，由移交人负责。 (4)银行， 321. 哪些情况下需办理会计工

作交接？ [答案]: 下列情况需要办理会计工作交接： (1)临时

离职或因病不能工作、需要接替或代理的，会计机构负责人 (

会计主管人员)或单位负责人必须指定专人接替或者代理，并

办理会计工作交接手续。 (2)临时离职或因病不能工作的会计

人员恢复工作时，应当与接替或代理人员办理交接手续。 (3)

移交人员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亲自办理移交手续的，经

单位负责人批准，可由移交人委托他人代办交接，但委托人

应当对所移交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

有关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322. 会计师的基

本职责有哪些？ [答案]: 会计师的基本职责是:负责制订比较重

要的财务会计制度、规定、办法，解释、解答财务会计法规

、制度中的重要问题，分析、检查财务收支和预算执行情况

，培养初级会计人才。 323. 会计人员未按照规定完成后续教

育的，应如何处理？ [答案]: 根据规定每一位会计人员每年必

须完成规定学时的继续教育。如果未按照规定完成必要的学

时，又无正当理由的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将督促其

接受继续教育。 （1）对年度内未接受继续教育或未按规定



完成继续教育学时的会计人员，无正当理由的予以警告。 

（2）连续两年未接受继续教育或连续两年未完成规定学时的

，不予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年检，不得参加上一档次会

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，不得参加高级会计师评审，不得参加

先进会计工作者的评选，财政部门不予颁发荣誉证书。 (3）

连续三年没有参加继续教育或未完， 324. 试述会计人员职业

道德的内容? [答案]: 按照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的规定，会

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： (1)爱岗敬业。

热爱本职工作，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。 (2)熟悉法规，

依法办事。会计人员应当熟悉各项财经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统

一的会计制度。 (3)客观公正。会计人员在办理会计事务时应

当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，这是对会计人员的基本要求，也是

一种工作态度、一种会计人员努力追求的境界。 (4)搞好服务

。会计工作的本质是为单位生产经营提供信息服务，会计人

员应积极运用所掌握的会计信息和会计方法，为改善， 325. 

我国会计法规对会计机构负责人的任职资格是如何规定的？ [

答案]: 《会计法》规定，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(会计主管

人员)的，除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外，还应当具备会计师以

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经历。 326. 

单位是否设置会计机构，需要考虑哪些条件？ [答案]: 各单位

是否设置会计机构，应当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来决定，即各

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会计业务的繁简情况决定是否设置会计

机构。一个单位是否需要设置会计机构，一般取决于如下几

个方面的因素： （1）单位规模的大小。从有效发挥会计职

能作用的角度看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，大、中型企

业应当设置会计机构；业务较多的行政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其



他组织也应设置会计机构。而对那些规模很小的企业、业务

和人员都不多的行政单位等，可以不单独设置会计构，将会

计业务并入其他职能部门或者委托代理记账。 (2）经济业务

和财务收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